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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的教会法渊源与影响
王华胜

（安徽财经大学 法学院，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３０）

［摘　要］协议应当履行原则渊源于公元４世纪的迦太基宗教会议的判决，到了中世纪，教会法学
家进一步将这一判决的结论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契约原则。这一原则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

它与当时复兴的罗马法针锋相对，完全否定了契约形式的合理性，而且在于它强调从道德视角来审

视契约问题，把契约的效力基础建立在道德因素之上。从道德立场出发，协议应当履行原则，强调

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反对欺诈行为，同时反对不必要的契约形式，强调信守诺言的重要性。协议应

当履行原则经后经院法学者以及自然法学者的进一步阐释，形成了现代契约自由与意志自治原则。

在契约缔结及履行过程中，协议应当履行原则所强调的善意、诚信因素，也成为现代契约法处理契

约解释与履行问题的重要原则。鉴于契约法所调整的对象并非只是经济生活，还有市民社会的人

际关系，因此以经济理性为基础的诸多规则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契约法领域，现代契约法应该体现一

定的道德关怀，否则它将难以摆脱伦理的困境和走向“死亡”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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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２０世纪中后期，契约的死亡一度成为私法界
的热门话题。学界普遍认为：无论是作为一种古典

的契约理论，还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古典契约似乎

正在面临着危机或是死亡。作为现代契约精神的支

柱，无论是 １７世纪自然法中的意志自治理论，还是
功利哲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想，都难以使现代契约摆

脱困境。为挽救契约于危亡之中，美国学者提出众

多革新的契约理论，其中包含一种向道德主义回归

的理论，比如富勒的信赖理论以及戈德雷对亚里士

多德主义的强调。戈德雷从历史主义路径指出当下

契约危机的症结所在：现代契约法的哲学基础乃是

后经院学者所阐发的亚里士多德 －托马斯主义，而
当下的契约已经从那些构成其核心的道德哲学语境

中剥离出来，因此其零落与衰亡的命运自然在所难

免。然而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过分强调，往往会使

读者忽视一个重要的细节———将契约转化为一种诺

言，从而将契约的效力基础建立在道德原则之上的

并非始于后经院学者，而是始于１２～１３世纪的教会
法学家。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契约原则的基础是诺成

主义的话，那么真正意义上的诺成主义原则直到１１
～１２世纪才开始出现，而走向诺成原则的关键一步
则是由教会法来完成的。［１］体现这一关键步骤的便

是教会法所倡导的协议应当履行原则。当代学者对

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的研究，多是关注其在契约法中

的具体要求及其对瓦解罗马－日耳曼法形式契约体
系的意义，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其规范价值。本文

拟在探析协议应当履行原则历史渊源的基础上，侧

重于揭示这一原则的道德内涵及其原因理论，进而

分析它对大陆契约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一、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的渊源

早在公元前 １２７年，古罗马似乎就出现过“所
有简约都应当遵守”的倾向。当时一位叫做盖乌

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的裁判官，曾颁布过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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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的简约协议告示，规定所有简约协议只要不是

恶意缔结的，只要不违反法律、平民院法令、元老院

的决定、皇帝的敕令，只要没有欺诈，都应该履

行。［２］（Ｐ１１１）如果单纯从字面意思来看，它似乎包含有

现代意义上的协议应当履行原则。不过，这一告示

的适用范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广泛，也许它只

可以理解为只有合法的协议才具有司法上的强制

力［３］。罗马法所奉行的仍然是乌尔比安所概括的

原则，即“裸体简约不产生债，只产生抗辩”［２］（Ｐ１１０），

少量的几个合意契约也只是这一原则的例外而已。

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的真正起源是公元３４８年的
一次迦太基宗教会议。当时北非教区的安提戈勒斯

主教与奥布坦提乌斯主教达成一个划分教民的协

议。后来奥布坦提乌斯主教被控违反先前的协议，

由此双方产生纷争，纠纷最终提交到迦太基宗教会

议予以裁决。安提戈勒斯主教在会上阐述了这样的

观点：所有缔结的协议都应有约束力，那些因不履行

协议而遭到起诉的人，应该受到教会的惩罚。违约

就是违反了教会的教规、经文和永久和平。于是，所

有出席会议的人都附和说：和平必须维持，协议应当

恪守。［４］判决中的“协议”一词仅从字面来看并不能

确知其具体的含义，极有可能当时两位主教缔结的

协议是具有恰当形式的。在当时历史语境之下，协

议应当履行原则所要表达的意思也许如同朗基努斯

的简约告示一样，并非指所有的简约均有法律效力，

而仅仅是指具有合法形式的契约。１２世纪，教会法
学者对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的解读发生了重大变化。

１２世纪罗马法的复兴带来了法学研究的繁荣，
自从罗马古典时代以来，还没有哪个时代有如此众

多的智者致力于法学研究。这种繁荣的景象并不限

于罗马法，同样也出现在教会法领域。与罗马法研

究以《国法大全》为蓝本一样，中世纪的教会法学家

也编订了《教会法大全》。其中的第一部分是由约

翰·格雷提安在１１４０年完成的，这就是《不规则教
令调和集》，后来被称为《格雷提安教令集》。约

翰·格雷提安在编订这部教会法汇编时，将上述４
世纪有关协议应当履行的判决及相关的评论编入其

中。［５］由于历史境况的变迁，这一判决的最初语境

渐渐地被忽略了，教会法学家只注意到判决的文本

本身。于是，教会法学家对最初的格言稍微做了修

改，扩大了协议的涵盖范围。在这一理论发展的过

程中，１３世纪著名的教会法学家奥斯蒂恩西斯
（１２００—１２７１）所起的作用十分突出，他曾提出：在
教会法中，诺言应当履行应该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

即使这个诺言是一不具有任何形式要件的裸体简

约。至于这一原则的理论根据，奥斯蒂恩西斯重申

了４世纪一位评论者的观点，因为上帝并不关心你
究竟是在说话还是在宣誓［６］。所以，尽管世俗的立

法者仅仅将裸体简约作为一种抗辩理由，但是教会

法则要给予它以诉讼保障，裸体简约完全可以产生

诉讼。根据奥斯蒂恩西斯的观点，一个简单的协议

能够产生诉讼的观点来源于自然公正。对于这种自

然公正，无论什么时候，即使实在法偏离了它，法官

也要选择它。公正就是要求每个人的行为与其所说

的相一致。经过奥斯蒂恩西斯的理论发展，最初的

协议应当遵守原则，实际上演变为一个协议，即使是

裸体简约，也应当遵守。

１２３４年，协议应当履行原则被教皇格里高利九
世所确认，并且和公元３８４年的迦太基判决一起编
入教令集之中。［７］在最初的判决中，这一原则的表

述形式是“协议应当恪守”，而在编入教令集时，这

段判决的标题变成了“一切协议，即使它是裸体简

约，也应该履行”［４］。这一变化无疑是肯定了奥斯

蒂恩西斯的观点，使得裸体简约具有可诉性不仅仅

是理论上的要求，而且最终在法律上也得到确认。

　　二、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的道德基础

如果从文本本身来说，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直接

取自迦太基会议的裁决，但中世纪教会法学家将其

发展成为一项契约原则，其思想渊源则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为重要的自然是罗马法思想与基督教罪孽理

论。但是在此之前，就单个的渊源来说，任何一个渊

源都没有得出过这样的结论。［８］只是到了１２世纪之
后，中世纪教会法学家根据现实需要，对众多思想进

行了总结与发挥。

早在古罗马时期，著名思想家西塞罗的《论义

务》一书就曾提出过类似的思想：“正义的基础是诚

信，亦即对所出之言和协议的遵行和忠诚。”［９］乌尔

比安也曾在评价朗基努斯的简约协议告示时说：

“这个告示是符合自然公正的，因为一个人服从他

自己的决定是多么符合人类的诚信啊！”［２］（Ｐ１０８）这种

对诚信因素的强调，在罗马的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体

现。为解决司法诉讼的程式僵化问题，罗马裁判官

根据诚信原则创立诚信诉讼，给予特定的几种交易

以法律救济。到了查士丁尼时期，查士丁尼更是要

求契约的每一方当事人都应该按诚信的要求去行

事。但体现罗马民族精神的诚信观点，在古罗马时

期还没有上升为一种契约法原则，罗马法学家并没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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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去关心基本的道德因素。在古典罗马法中，诚信

程式中的句子并不带有道德含义，它仅仅是一种产

生司法权的程序机制，而不是一项伦理原则。诉讼

中的诚信成分只是作为评估双方当事人行为的一种

方式，并不是一项可以颠覆市民法形式契约体系的

原则。法院的司法权只是补充性的，法官必须服从

严格市民法所提供的救济，而不是去推翻它。所以

诚信诉讼所保护的是仅需双方允诺即可有效的契

约，即便在整个罗马契约史上，其数目也是屈指可数

的。到了１２～１３世纪，随着教会法的发展，中世纪
的教会法学家强调契约强制性的道德基础时，诚信

才开始从一种道德要求发展成为一项契约原则。

与罗马法时期的诚信观点不同的是，教会法学

家将诚信与基督教中罪孽观联系起来，进而将一种

道德原则转化为协议的效力基础。而完成这一转化

过程的第一步，是教会法学者在允诺与起誓之间建

立了联系。基督教经典关于起誓问题的叙述见于

《马太福音》的第５章《论起誓》：“你们又听见有吩
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

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

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

凳；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１０］公元４世纪，一位基督教教父
对这段经文进行了评述，并增加了这样的评论：“你

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对于你是在说话

还是在发誓，上帝并不作这样的区分，所以说谎将会

受到类如伪誓一样的惩罚。”［１１］通过这样的评论，这

位教父便将在上帝面前说话与发誓联系起来。

中世纪的教会法学家对这位教父的评论作了进

一步的扩展，将在上帝面前的说话等同于发誓的观

点运用到契约法领域。其独特之处在于，将缔约双

方达成协议的过程转化为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允诺，

而诺言在上帝那里就等同于发誓。如果当事人违反

了这项允诺，就等同于说谎，而说谎便是一种罪孽。

尽管在罗马契约法中，违背简单的允诺并不构成违

约，但在教会法领域，伪誓这种良心上的罪孽，则需

要通过诉诸教会法予以解决，双方的责任是基于基

督教伦理和良知要求来评估的。教会法学家强调：

仅仅服从市民法并不完全恰当，法官首先要关心的

是履行的诚信问题，以及他是否按良知行事。不违

反市民法的契约法规则是不够的，这只是一种消极

的道德要求。教会法所强调的诚信则是一种积极诚

信［１２］，不仅要求契约当事人在内心深处本着道德良

知去关爱他人，而且要求契约当事人在外部行为上

主动地信守自己的承诺。因此在教会契约法领域，

一项允诺的外部形式并不重要，教会法关心的是当

事人内在的良心问题。在基督教看来，“凡不出于

信心的都是罪”（《罗马书》第１４章第２３节），也即
要求人应当凭诚信和良心行事，违背就是罪。［１３］至

于允诺是否具有市民法所要求的外在形式，并不影

响良心对信守诺言的道德要求。

既然教会法认为一切简约都应当遵守，违背允

诺是一种罪，那么这种罪就应当涤除。正如《但以

理书》所说：“要止住罪过，除净罪恶，赎尽罪孽。”

（《但以理书》第９章第２４节）在基督教教义中，罪
分为两种：行出来的罪和没有行出来的罪。行出来

的罪也即行为上已经发生的罪，这是一种法律上的

罪。也有一些行为比如说谎、争吵，虽然不受法律的

制裁，但在神面前仍然是罪。思想上的罪，是没有行

出来的罪，如恨人、虚伪、嫉妒、贪心，以及“若知道

行善，而不去行”都是罪（《雅各书》第 ４章第 １７
节），这种罪在法律上是不可以定罪的，是一种道德

上的罪。协议的当事人违背自己的诺言，无论在行

为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是一种罪。至于违背诺言的罪

是仅仅适用灵魂上的救赎，还是要施加外在的惩罚，

换言之，是否应该将协议应当履行这一道德要求上

升为法律上的强制，教会法学者对此却存在一定的

争议。教会法学家约翰尼斯·条顿尼库斯坚持这样

的立场：所有诺言和契约在教会法院都具有可诉性，

违背诺言而形成的罪孽不仅仅在灵魂上要进行赎

罪，而且还要受教会法的强制。而教皇英诺森四世

（１２４３—１２５４年）并不接受这种观点，他认为对于违
背简单诺言的行为，应该使用教会惩戒而非法律上

的强制，严重的可以将其逐出教会。这也就意味着，

一个协议的当事人如果不履行他们的债务，可能会

受到惩罚，但法律绝不会强制其履行允诺或迫使其

提供补偿。然而，１３～１５世纪绝大部分教会法学家
都追随约翰尼斯的观点，尽管红衣主教查巴瑞拉、伊

莫拉等人支持英诺森四世，但那也只是少数。［５］可

以说从１３世纪以后，教会法学家的主流观点是坚持
一切协议都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巴尔都斯也曾承

认，教会法中的诉讼权扩张到裸体简约，是教会法学

家的普遍观点。［１４］

　　三、协议应当履行原则中的原因

理论

　　教会法强调一切简约都具有效力，但如果契约
没有任何形式要件，可能会诱引人们过于轻率地使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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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承担责任。对于一个无限制的诺成主义所存在

的诱惑与危险，教会法学家并非没有意识到。为解

决这一问题，罗马法中的原因概念被引入到教会契

约法领域。虽然教会契约法的“原因”与中世纪罗

马法学家提出的原因理论中的“原因”存在着一定

的联系，但本质上它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

世纪罗马法学家的原因理论建立在罗马契约法体系

之上，其目的只不过是为罗马契约法的形式主义提

供合理的解释，它根本不会要求废除形式契约。正如

巴克兰所说：“所谓的原因理论明显的是一种诡辩式

的中世纪尝试，它试图将导致罗马法承认各类协议的

形形色色的原因进行一般性的概括。”［１５］而教会法学

家则是“要借助原因要求，以拯救一个贫穷的、裸体简

约使之避免冻死的命运。教会法学家准备赋予一个

裸体简约以诉讼，其正当性基础仅仅是双方当事人非

常严肃认真地去缔结法律关系”［１６］。

由于“原因”本身就是一个多义词，其具体的含

义要根据其所在的语境来判断。因此，对于教会契

约法中提到的“原因”，其确切的含义也从未被明确

的定义过，甚至在教会法学家内部也是争论不休的

问题，但几乎所有教会法学者都同意，有必要去表明

存在一个要达到的目的，允诺者思想中应该有一个

明确的目标。根据教会法学家对原因问题的相关阐

述，可以大略将教会契约法中的“原因”归结为两

点：一是强调双方真实合意的重要性，二是强调契约

行为的道德良心。

对于“原因”问题，教会法学家安格鲁曾有过这

样的解释：对于一个人是否受裸约约束的问题，其答

案是：如果一个原因被表达了，他就受教会法约束，

并受到良知和道德罪孽感的制约。比如我允诺给你

１０镑，是因为你卖我一物或借我金钱。但如果它是
如此之裸，以致没有添加原因，他甚至在良心上也不

受约束。理由是他被认为是错误地作出了允诺。但

要注意，如果一个人说我允诺给你１０镑，这种允诺
的慷慨性便是赠与的“原因”，而并非没有“原因”。

基于任何虔诚而作出允诺的物也是如此，因为这时

他被认为是出于怜悯的动机而约束自己。任何人都

不受他没有意图约束自己的“原因”的约束［１７］。在

第一个事例中，对待的给付可以成为契约的“原

因”，实际上是将这种给付作为判断意图真实性的

标准，如果没有对待的给付，主观上的道德同样可以

作为契约的“原因”。对于 “原因”及其与合意原则

之间的关系，教会法学家奥斯蒂恩西斯曾用举例的

方式为我们作了解释，他认为：“一个简约是两个或

多个人之间的言辞表达的合意，并带有这样的意图：

约束一方为另一方给或做同样的事。……（不过）

尽管我带有受约束的意图在说，但由于我是出于教

学的原因或者是出于讲笑话的原因，这样的话对我

就没有约束力。”［１８］从奥斯蒂恩西斯的解释中我们

可以看出，教会法学家所说的“原因”，所反映的是

行为人的真实“目的”或“意图”，它所指向的是当事

人的内心思想，而非契约的外部形式。

除此之外，教会法还强调契约“原因”的道德基

础：一方面一个慷慨的意图可以成为裸约约束力的

“原因”，另一方面即使一个契约满足一切形式要

件，如果契约的意图违反法律或道德原则，仍然不具

有合法的“原因”。根据教会契约法的“原因”理论，

因欺诈、胁迫而订立的契约，以及对契约形成有实质

影响的环境存在误解而订立的契约不具有强制力；

违背良知的契约同样不具有可强制性。［９］

　　四、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的影响

１．对司法实践的冲击
教会契约法中的协议应当履行原则，与同时存

在的罗马法以及日耳曼习惯法的契约制度是格格不

入的。正如学者们所说，这一原则的提出，使得契约

法摆脱那些起源模糊的规则，并从仪式和巫术的联

系中解放出来，在与财产法的联系中获得一种自治

性。一个契约的合法性将不再依赖于一种规定好的

形式，也不依赖于占有的转移。［５］不过在中世纪法

律多元化的环境中，教会法与封建法、罗马共同法以

及日耳曼习惯法同时并存。从表面形式上看，教会

法主要针对教会人员、教会事务，以及少量特定的世

俗问题，因此教会法的协议应当履行原则似乎并不

会影响世俗法对契约的形式要求。但是教会法同时

又规定，有关誓言的行为是属于教会法的管辖范围。

有了这样的规定，那些因不具备合法的契约形式、在

世俗法庭得不到法律救济的当事人，便可以通过在

契约中加入誓言的方式，在教会法院获得救济。通

过这样的规定，教会法院实际上将其司法管辖权渗

入到世俗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之中。由此带

来的后果便是，大量的商业契约会进入到教会法院，

而不会诉诸世俗法院。在教会法院的有力竞争之

下，世俗法律不得不在坚守形式契约方面有所松动。

比如在日耳曼和法兰西北部，古老的条约形式正在

受到新原则的日益侵蚀，甚至在同一本书中，抽象的

协议应当履行原则与实践中对形式的要求并肩而

存。［１９］德意志地区的《萨克森明镜》就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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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提供保证或担保的是谁都被要求履行它，无

论他允诺了什么，他都必须负责任地信守诺言。”［２０］

不过就整体而言，欧洲大陆仍然是形式契约占据主

导地位。其真正变革则是发生在１６世纪之后的苏
格兰，正是因为在教会法理论的直接影响之下，苏格

兰法最终彻底消除了罗马法的形式契约体系。［２１］

２．对现代契约法的影响
现代契约法是以意志自治与契约自由为原则

的，而这些原则的最早源头既不是罗马法也不是普

通法，而是中世纪的教会法。更为具体的说，是协议

应当履行原则进一步衍生和发展的产物。中世纪教

会法从允诺的角度来分析契约，并开创以道德良知

作为契约效力基础的理论路径。后世的经院法学者

则在此基础之上结合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进一

步从德性的角度来阐发契约自由原则。而教会法所

倡导的协议应当履行原则，更是被１７世纪的自然法
学者所推崇。自然法学者利用新自然法的意志自治

理论对这一原则进行了重新阐释，并将这一原则发

展成为国际法中的基本准则，进而作为摧毁市民法

形式契约体系的有力武器。１７～１８世纪的法国民
法学者同样追随这一理论潮流，并最终将意志自由

与契约自由原则体现在《法国民法典》之中。除此

之外，教会法所倡导的协议应当履行原则对当事人

真实意图与内心良知的强调，及因此形成的关于契

约效力与契约解释的一些基本原则，也对现代契约

法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协议应当履行原则主张对

于契约的可疑条款，应作有利于债务人的适用，这一

解释原则被现代契约法所采纳，也体现在我国《合

同法》第４１条关于合同解释的条款之中。至于协
议应当履行原则在契约缔结和履行过程中应奉行诚

信原则的主张，则更是被现代大陆民法学者所尊崇，

甚至将诚信原则视为契约法中神圣的、高于其他一

切条款的帝王条款。

　　五、结语

协议应当履行原则渊源于公元４世纪的迦太基
宗教会议的判决，到了中世纪，教会法学家进一步将

这一判决的结论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契

约原则。这一原则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与当时复

兴的罗马法针锋相对，完全否定了契约形式的合理

性，而且在于它强调从道德视角来审视契约问题，把

契约的效力基础建立在道德因素之上。从道德立场

出发，协议应当履行原则强调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反

对欺诈行为，同时反对不必要的契约形式，强调信守

诺言的重要性。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经后经院法学者

以及自然法学者的进一步阐释，从而形成了现代契

约自由与意志自治原则。在契约缔结及履行过程

中，协议应当履行原则所强调的善意、诚信因素，也

成为现代契约法处理契约解释与履行问题的重要

原则。

现代契约法已经完全抛弃了罗马法的形式契约

体系，契约的成立遵循着以合意为基础的“要约—

承诺模式”，对契约自由的强调不仅排斥繁琐的契

约形式而且要求排除国家的不当干预。对这种契约

自由原则的解释，当代契约法学者更多的是依重于

自然法原则以及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经济自由思

想。然而这种古典契约理论已经难以解释当下契约

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甚至无法解释一个单方的悬赏

允诺在许多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何具有契约效力。

本文对协议应当履行原则的探讨，并非只是重温教

会法对现代契约法的影响，而是要强调现代契约法

的道德根基，旨在说明契约法所调整的对象并非只

是经济生活，还有市民社会的人际关系，因此以经济

理性为基础的诸多规则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契约法领

域，现代契约法应该体现一定的道德关怀，否则它将

难以摆脱伦理的困境和走向“死亡”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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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分析与矛盾结构分析的互补性。矛盾的本质是

对立统一，但是矛盾系统内部各矛盾以及矛盾的各

方面之间确实以比较稳定的联结方式建构成关系、

力量、地位错综复杂的结构总体。客观地看，对立统

一显然也是一种结构，而且是一种重要的结构。阿

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辩证法，从总体上实现了对人类

社会的结构性分析，在微观上突出了对矛盾因素的

细致分析，从而为辩证运动的形式开辟了一条全新

的理解路径。

另外，国内学者认为阿尔都塞的复杂整体的既

与性具有先验性不是没有道理的。对此，日本学者

今村仁司认为，阿尔都塞所说的结构存在于它的要

素之中，而结构作为不在者对现实存在产生效能，结

构的整体存在于它的效果之中。这里，今村仁司对

“结构”做了改造性的阐释：结构是“在事实与事实

相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事实与事实的关系中，

结构作为‘结果’被生产出来，对结果产生追溯效

能”。［６］（Ｐ２１７）也就是说，“结构”仍然作为过程的结果

而存在，并对整体过程产生“追溯效能”。［６］（Ｐ２１８）显

然，今村仁司的这一改造性的辩护是对阿尔都塞的

“整体结构的既与性”的一种修补，借此也暗示了阿

尔都塞的不足之处。

［参　考　文　献］

［１］　［美］弗雷德星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
论———杰姆逊教授讲演录［Ｍ］．唐小兵，译．西安：陕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５５．

［２］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Ｍ］．顾良，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

［３］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１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４］　蔡英田．毛泽东的矛盾不平衡理论与阿尔都塞的多元
决定理论［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１９９８（２）：７２．

［５］　雍涛．对《矛盾论》中若干范畴的探讨［Ｊ］．毛泽东思想
研究，２００６，２３（３）：１３６．

［６］　［日］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Ｍ］．牛
建科，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９４·


